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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诠释具有密切的关系。 汉

代思想家董仲舒通过诠释 《春秋》 《公羊传》 而建立公羊学的思想体系， 魏晋

玄学家郭象通过注释 《庄子》 而创构一套新的道家思想体系。 他们的解释皆

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 是 “六经注我” 的典范。 董仲舒认为 《春秋》 有 “微

言大义”， 郭象认为 《庄子》 “寄言出意”， 这构成了基本的解释理论。 微言大

义、 寄言出意是讨论言意之辨的问题； 它们是经典中特殊的言意， 而与常言常

义相分。 微言、 寄言， 即经典中嫌疑矛盾之言， 真假、 实虚、 有无难辨； 大义、
出意， 即孔子、 庄子寄寓于经典中的丰富复杂的意义。 微言与大义、 寄言与出

意存有重大的间距。 在解释方法上， 这有利于解释者突破经典言辞的限制而自

由地发挥孔子、 庄子之意； 在解释效果上， 这有利于解释者消解经典言辞之义

与其所阐释的孔子、 庄子之意的冲突和矛盾， 从而确证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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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诠释具有密切的关系。 汉代的公羊学

建立在 《春秋》 之解释的基础上。 《公羊传》 是解释 《春秋》 之作， 是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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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 “汉代公羊学之解释学研究” 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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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学的开端。 它形成于战国时期， 通过口耳相传而有所损益， 于西汉景帝

时著于竹帛而成书。 《公羊传》 以较为完整的经典注释形式解释 《春秋》，
特征有三： 一是按顺序逐条解释经文； 二是解释的经文约有 ５７０ 条， 有经无

传的有 １３００ 余条； 三是没有无经之传。 《公羊传》 是 “以义传经”， 通过书

法或笔法阐发 《春秋》 大义， 与 《左传》 “以事传经” 不同。 董仲舒是西汉

公羊学的大师。 《史记·儒林列传》： “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 唯董仲舒名为

明于 《春秋》， 其传公羊氏也。”① 他的 《春秋繁露》 自 《楚庄王》 第一至

《俞序》 第十七， 是解释 《春秋》 的文章， 建构了他的公羊学思想体系。 他

采用专题的形式解释 《春秋》 《公羊传》， 即以某主题为中心而组织相关的

经传文予以阐释。 因此， 解释性是公羊学的重要特征。 黄开国说： “春秋公

羊学是一门对 《春秋》 及其 《公羊传》 不断解释而发展起来的学说。 不同

时代的春秋公羊学家依其解释的不同， 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春秋公羊学

理论。”②

公羊学家对 《春秋》 《公羊传》 的解释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 是 “过度

诠释”。 陈其泰说： “公羊学方法论此一鲜明的解释性特点， 既有突出的优

点， 又有明显的弊病。 由前面的某一点为发端， 解释者可以引发出去， 畅意

讲出自己的理解， 发挥理论的创造性， 借解释以立新说， 这是其突出的优

点。 但这种大胆解释， 又容易造成穿凿武断， 随意比附， 流于主观性， 这又

是其明显的弊病。”③ 徐复观论董仲舒解释 《公羊传》 说： “这不仅是把

《公羊传》 当作构成自己哲学的一种材料， 而是把 《公羊传》 当作是进入到

自己哲学系统中的一块踏脚石。 ……由此以构成自己的哲学系统， 此时的

《公羊传》 反成为刍狗了。”④ 刘笑敢认为， “ 《春秋繁露》 或许可以看作是

‘诠释性’ 哲学著作， 因为它借经抒意， 借题发挥， 建立了自己的天人感应

的思想体系”。⑤

魏晋玄学的形成也是基于经典文本的注释或诠释。 王弼 《老子注》， 建

构了老子的思想体系。 郭象 《庄子注》， 通过注释 《庄子》 以创构新的道家

思想体系。 郭象所阐释的庄子之意， 即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与庄子的哲学思

想有根本的不同， 是 “六经注我” “庄子注郭象” 的典范。 汤一介说， “郭
象的注， 显然是借注 《庄子》 来发挥他自己的思想”， “用 ‘寄言出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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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撇开庄子的原意”。① 刘笑敢认为， 郭象的解释不是以揭示文本本义为

目的的历史的、 文本的定向， 而是以阐发自我思想为目的的当下的、 自我表

达的定向； 不是顺庄文方向的 “顺向的诠释”， 而是与庄文方向相异的 “异
向的诠释”、 与庄文方向相反的 “逆向的诠释”； 这种诠释违背了原作精神

或基本否定了原作精神， 而以自己的精神和理论表达为定向， 也可称为自我

表现式诠释。②

要之， 汉代公羊学家董仲舒解释 《春秋》 与魏晋玄学家郭象注释 《庄
子》 具有共同的特征， 即借经典诠释以抒发己意。 他们究竟运用了何种解释

理论呢？ 其解释理论有没有共同性呢？ 这是我们要思考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只可惜学人所做的研究工作甚少。

一、 《春秋》 “微言大义”

“微言大义”， 是春秋公羊学的基本解释理论。 陈其泰说： “公羊学说就

专讲 ‘微言大义’， 对 《春秋》 或 《公羊传》 中简略的文字， 大胆地阐释、
发挥， 据此， 我们若称之为中国古代的一门解释学， 大概是能够名实相

副的。”③

《春秋》 文本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 《左传》 成公十四年 （公元前 ５７７
年）： “故君子曰： ‘ 《春秋》 之称， 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 尽而不污，
惩恶而劝善， 非圣人， 谁能修之？’”④ “微而显”， 即辞微而义显。 荀子说，
“ 《春秋》 之微也”， “ 《春秋》 言是， 其微也”。⑤ “微”， 指言辞简约。 一般

而言， 言辞简约， 则意义单薄而隐曲。 但圣人言辞简约而意义丰赡显明， 因

为圣人对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生活有丰富深刻的理解， 故圣人颇多言简意赅

而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 例如孔子曰，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⑥

“微言大义” 一词， 首出于刘歆 《移书让太常博士》： “及夫子没而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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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七十子终而大义乖。”① 班固 《汉书·艺文志》 曰： “昔仲尼没而微言

绝， 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一般认为， 微言， 一指言辞简约， 即 《春秋》 叙

事、 说理简约， 一字褒贬； 二指言辞曲折隐约地指向意义， 李奇曰 “隐微不

显之言也”， 颜师古曰 “精微要妙之言耳”。② 大义， 即孔子寄寓其中的礼义

之大宗， 即孔子之意。 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 《诗》 亡， 《诗》 亡然后

《春秋》 作。 晋之 《乘》， 楚之 《梼杌》， 鲁之 《春秋》， 一也。 其事则齐

桓、 晋文， 其文则史。 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③ 《乘》 《梼杌》
《春秋》 皆记载历史事实， 但 《春秋》 寓有孔子之意， 即大义。 《史记·太

史公自序》 曰： “夫 《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纪…… 《春秋》
文成数万， 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 《春秋》 ……故 《春秋》 者， 礼义

之大宗也。”④

对 “微言大义” 的观念， 清代公羊学家有过热烈的讨论。 他们认为，
孔子及其身始有微言， 至其没而微言绝； 七十子只能传孔子大义， 七十子后

大义也乖离； 因此， 微言高于大义， 微言、 大义皆绝于后世。 皮锡瑞说：
“惟 《公羊》 兼传大义、 微言。 《穀梁》 不传微言， 但传大义。 《左氏》 并

不传义， 特以记事详赡， 有可以证 《春秋》 之义者。”⑤ 因此， 《公羊》 优

于 《穀梁》 《左传》。 这是把孔子之微言神圣化、 神秘化。 皮锡瑞又说：
“ 《春秋》 有大义， 有微言。 所谓大义者， 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 所谓微

言者， 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 ……孔子惧弑君弑父而作 《春秋》， ‘ 《春
秋》 成而乱臣贼子惧’， 是 《春秋》 大义。 ‘天子之事’， ‘知我、 罪我’，
‘其义窃取’， 是 《春秋》 微言。 大义显而易见， 微言隐而难明。”⑥ 《春秋》
之义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大义， 一部分是微言。 大义， 即诛讨乱贼之义， 直

陈而张大其义； 微言， 即孔子改立法制之义， 因孔子是 “素王改制” 而出

隐约之言。 皮氏一方面从内容上认为微言与大义是不同的 《春秋》 之义，
另一方面又从表现形式上认为大义直陈彰显而微言隐约幽微。

孔广森另持一说。 他认为， 《春秋》 之义为一， 即正名分、 讨乱贼， 但

因为时代的远近不同， 而恩有隆杀， 尊有远近， 三世自当异辞；⑦ 故 《春
秋》 之义申于所传闻世， 无所忌讳， 斯为大义； 而屈于所见之世， “不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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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窜” “不忍斥其恶”， 斯为微言， “近者微辞， 远者目言， 以义始之， 以仁

终之， 别其世而不乱， 斯异其辞而不糅”。① 孔氏认为， 微言大义是共同的

春秋之义， 因表现形式的不同 （显与隐） 而分成大义与微言。
苏舆认为， 《春秋》 之微有二旨， 其一为微言， 如逐季氏而言又雩、 纪

季可贤等， 及诡词移词之类， 此不见于经， 所谓七十子口授传指； 其一为微

旨， 即事别美恶之细， 行防纤芥之萌， 寓意微渺， 使人沉思返道， 比类连

贯， 以得其意， 所以治人， 如劝忠则罪盾、 劝孝则罪止等， 即杨倞注 “一字

为褒贬， 微其文， 隐其旨”， 实是大义。 苏舆说， 近人好侈谈微言， 而不知

微言随圣人而绝； 若微旨即大义固可推而得之， 而一以进善绝恶为主， 非必

张皇幽渺， 索之隐怪也。② 微言， 即孔子所传， 及孔子没而绝。 微旨， 即微

渺之旨， 所谓大义， 其义隐约幽微， 学者当可推见。 要之， 微言与微旨 （大
义） 皆是 《春秋》 之义， 微言不可知， 大义可推见， 且大义也是微渺幽远，
而非直陈彰显。

综之， 清代公羊学家多认为， 孔子有微言， 微言即特殊的 《春秋》 之

言之义， 孔子没而微言绝； 大义即直陈的 《春秋》 之言之义， 后世自可推

见。 这是把微言神圣化、 神秘化， 且未能合理地解释微言与大义的关系。
笔者认为， 微言大义实是言意之辨的关系， 微言是指 《春秋》 之辞，

其蕴含的意义即大义， 即圣人之意。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 七十子丧而大义

乖”， 可以作为互文理解， 即仲尼没、 七十子丧而微言绝、 大义乖。 微言与

大义是紧密联系的， 不知微言， 则不知大义。
言意之辨的问题是孔子先提出来的。 《周易·系辞上》： “子曰： ‘书不

尽言， 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 其不可见乎？”③ 孔子认为， 言意有分，
言不尽意。 《易传》 接着讨论圣人之言与圣人之意的问题， 圣人之言表现圣

人之意， 但因言不尽意， 故圣人之意难以尽明。 因此， 言与意有间距。 孟子

曰： “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④ 孟子

重视言意之辨。 说诗者不可以一字害一句之义， 不可以一句害作者之志， 当

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 作者之志即作者之意， 说诗者要突破诗句之义而把握

作者之意。 要之， 孔孟的言意之辨， 皆指出意的重要性， 且认为言与意有间

距。 在正常的情况下， 言意的间距性在适度的范围之内： 言意有分别， 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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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意； 言意有联系， 寻言以得意； 解释者可适度地突破言的限制而把握意。
但在特殊的情况下， 言意的间距性加大， 解释者轻言甚至废言而重意， 可突

破言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阐发意。
汉代公羊学家认为， 孔子修 《春秋》， 在一般的情况下用常言常义， 这

是正常的言意之辨； 但在特殊的情况下用微言大义， 这是反常的言意之辨。
因此， 微言大义是相对于常言常义而言的； 《春秋》 之言义， 由常言常义与

微言大义两部分构成。 常言常义易于理解， 微言大义难以解释， 故公羊学家

重在阐发微言大义。 我们不能认为 《春秋》 的言义皆是微言大义； 《公羊

传》 解释的 《春秋》 经文约有三分之一， 还有约三分之二是常言常义， 没

有解释。
《春秋》 的微言大义有相对性。 学人多认为， 《春秋》 有笔法或书法。

所谓书法， 即记事的一般规则， 或称为 “例”， 书法或例所隐含的意义即义

法、 义例。 何休 《春秋公羊解诂》 特别重视归纳和总结 《春秋》 义例， 例

如 “二类” “五始” “六辅” “七等” “七缺” “三科九旨” 等。 黄开国说：
“在春秋公羊学中， 何休是第一位以例解经著称的经学大师。 以例说经是何

休解诂 《春秋公羊传》 的最大特色。”① 《春秋》 记事， 有的有书法， 有的

没有书法即通常的记事， 通常的记事是常言常义， 书法则是微言大义。 在

《春秋》 有书法的记事中， 有的根据正常的书法， 即常例， 其义法是确定

的， 有的违背书法即变例， 其义法是灵活的。 常例是常言常义； 变例是微言

大义。 例如 《春秋》 隐公元年云 “春， 王正月”， 这不合 “春， 王正月， 公

即位” 的常例。 《公羊传》 “公何以不言即位， 成公意也”， 即对违背常例的

问难， 进而解释变例的意义， 即成隐公暂时即位而等桓公长大时再让国于桓

公之意。 皮锡瑞说： “夫子以 《春秋》 口授弟子， 必有比例之说， 故自言

‘属辞比事’ 为 《春秋》 教。 《春秋》 文简义繁， 若无比例以通贯之， 必至

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 故曰 ‘ 《春秋》 之失乱’。 乱， 由于无比例。 是后

世说经之弊， 夫子已豫防之矣。”② 皮氏认为， 《春秋》 义例是夫子口授给弟

子的， 而经文没有明确的阐述， 故解释者要从经文中归纳、 概括义例， 这也

是微言大义。 要之， 相对于通常的记事而言， 《春秋》 义例有特定的规则，
不易为人知， 是微言大义； 在义例中， 常例是确定的， 而变例违背常例， 难

以理解， 是微言大义。
我们如何能真正理解微言大义的含义呢？
微言， 是指 《春秋》 之言除了言辞简约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即嫌疑矛盾： 微言相对于常言而言， 常言合于常情常理， 是真是信； 而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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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嫌疑矛盾之言， 亦真亦假， 实虚、 有无难分。 大义， 是孔子寄寓其中的意

义， 是礼义之大宗，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即义理思想复杂矛盾， 在内容上

是是非、 善恶、 美丑的混合， 在价值评价上是褒贬、 美刺、 讳损的混合。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 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

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① 《汉书·艺文志》： “有所褒讳贬损， 不可书见， 口

授弟子， 弟子退而异言。”② 徐复观说， 《春秋》 之微言、 讳中有 “为亲者

讳” “为贤者讳”， 这一方面是不愿以一事一行之过失而抹杀贤者、 损害亲

者， 但也不肯因其为贤者、 亲者而轻轻放过其过失。③ 微言与大义， 超出了

正常的言意之分， 即言与意之间存有重大的间距， 故微言曲折婉转地指向大

义， 而大义幽隐深微。
那么， 孔子修 《春秋》 为何要用微言大义呢？
《公羊传》 定公元年 （公元前 ５０９ 年）： “定、 哀多微辞。 主人习其读而

问其传， 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④ 《公羊传》 认为， 孔子修 《春秋》， 在叙

述所见世定公、 哀公两朝的事情时多用微辞， 故主人 （定公、 哀公） 读

《春秋》 及其相关的解诂时， 因不知微言， 故不能明白孔子之贬损自己的意

义。 微辞即微言。
《春秋繁露·楚庄王》：

义不讪上， 智不危身。 故远者以义讳， 近者以智畏。 畏与义兼， 则

世逾近而言逾谨矣。 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 以故用则天下平， 不用则安

其身， 《春秋》 之道也。
董仲舒认为， 《春秋》 在定、 哀之际多 “微其辞”， 其原因有二： 一是表现

敬重君亲之意， 所谓 “讳尊隆恩” “义不讪上”； 二是免遭现实政治权势的

压制和打击， 所谓 “避害容身” “智不危身”。 何休说： “此孔子畏时君， 上

以讳尊隆恩， 下以避害容身， 慎之至也。” （《公羊传》 定公卷注） 孔子不愿

彰显君亲之过， 但掩盖之， 又违 “ 《春秋》 之信史也” 的实录原则， 故出微

言。 因此， 孔子之用微言， 是不得已， 而非故意隐之。 孔子曰： “二三子以

我为隐乎？ 吾无隐乎尔。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是丘也。” （《论语·述

而》） 孔子曰： “素隐行怪， 后世有述焉， 吾弗为之矣。” （《中庸》） 朱熹注

曰： “索隐行怪， 言深求隐僻之理， 而过为诡异之行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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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董仲舒有所继承。 《史记·匈奴列传》： “太史公曰： 孔氏著

《春秋》， 隐桓之间则章， 至定哀之际则微， 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 忌讳

之辞也。”① 《史记索隐》 曰： “讳国恶， 礼也。 仲尼仕于定、 哀， 故其著

《春秋》， 不切论当世而微其词也。” 隐公、 桓公两朝是所传闻世， 恩义衰微

且远于威权， 故言义显明； 而定公、 哀公两朝是所见世， 恩义深厚且近于威

权， 故多用微言大义。
《汉书·艺文志》： “ 《春秋》 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 有威权势力， 其事

实皆形于传， 是以隐其书而不宣， 所以免时难也。”②

要之， 汉代公羊学家认为， 孔子之用微言的主要原因是 “义不讪上， 智

不危身”， 于所见世， 直陈君亲的罪恶， 会遭到政治权势的打击； 于所闻世、
所传闻世， 直接贬斥君亲， 虽可免于政治权势的打击， 但不合亲亲、 尊尊之

义； 因此， 三世皆有微言大义。 笔者认为， 孔子之用微言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 即复杂矛盾的大义难以用简约的常言表达， 故出嫌疑矛盾的微言； 微言

亦真亦假、 亦实亦虚、 亦有亦无， 有较强的意义张力， 能涵容丰富复杂的意

义， 引发复杂矛盾的价值评价。

二、 “微言大义” 的解释方法

《春秋》 由孔子整理， 而寓有微言大义， 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公羊学家

往往将其夸大， 故有不少微言大义乃是出于他们的揣测和臆造， 从而把 《春
秋》 予以神圣化、 神秘化。 《公羊传》 重在阐发 《春秋》 的微言大义。 《公
羊传》 哀公十四年：

君子曷为为 《春秋》？ 拨乱世， 反诸正， 莫近诸 《春秋》。 则未知

其为是与？ 其诸君子乐道尧、 舜之道与？ 末不亦乐乎尧、 舜之知君子

也？ 制 《春秋》 之义以俟后圣， 以君子之为， 亦有乐乎此也。
君子即孔子， 作 《春秋》， 以尧、 舜之道为依据， 而制 《春秋》 之义。 《春
秋》 之义是孔子关于王道政治的思想， 将为后圣所取法。

《公羊传》 昭公十二年 （公元前 ５３０ 年）：
伯于阳者何？ 公子阳生也。 子曰： “我乃知之矣。” 在侧者曰： “子

苟知之， 何以不革？” 曰： “如尔所不知何？ 《春秋》 之信史也。 其序，
则齐桓、 晋文， 其会， 则主会者为之也， 其词， 则丘有罪焉耳。”

“ 《春秋》 之信史也”， 即表明孔子尊重历史的事实。 “其词”， 即微言， 孔子

畏惧后人不知而妄加解释， 其所失者， 乃是自己的罪过。 《史记·孔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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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孔子在位听讼， 文辞有可与人共者， 弗独有也。 至于为 《春秋》， 笔

则笔， 削则削， 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弟子受 《春秋》， 孔子曰： ‘后世知

丘者以 《春秋》， 而罪丘者亦以 《春秋》。’”① 后世罪丘者， 是因为不知微

言大义而误解或妄解。 孔子及七十子去世后， “弟子人人异端， 各安其意，
失其真”。② 因此， 不知微言， 如何能阐明大义呢？

相对于常言常义之正常的言意之辨， 微言大义乃是反常的言意之辨， 这

构成了解释的障碍。 哪里有误解， 哪里就有诠释学。 公羊学家志在解释 《春
秋》 的微言大义。 首先， 解释者要在 《春秋》 的言辞中辨明微言， 因为微

言与常言混在一起， 把微言当作常言或把常言当作微言来理解， 皆是错误

的。 其次， 解释者要从嫌疑矛盾的微言中揭示事实的真相， 因为事实的真相

与表面上所述之事不同。 再次， 解释者要曲折婉转地推见复杂矛盾的大义。
在解释方法上， 这利于解释者 “推见至隐”③ “精心达思” （《春秋繁露·竹

林》）， 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 在解释效果上， 这利于解释者消解 《春秋》
言辞之义与其所阐释孔子之意之间的矛盾， 确证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周

桂钿说： “董仲舒利用 ‘讳’ 来帮助作 ‘六经注我’ 的工作， 同时还利用

‘讳’ 来弥缝圣人经典中的裂痕。”④

《春秋》 桓公元年 （公元前 ７１１ 年） “郑伯以璧假许田”。 经文的表层义

是郑伯以璧借许田。 《公羊传》 解释说：
其言以璧假之何？ 易之也。 易之则其言假之何？ 为恭也。 何为为

恭？ 有天子存， 则诸侯不得专地也。 许田者何？ 鲁朝宿之邑也。 诸侯时

朝乎天子， 天子之郊， 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 此鲁朝宿之邑也， 则何为

谓之许田？ 讳取周田也。 讳取周田， 则何为谓之许田？ 系之许也。 何为

系之许？ 近许也。
经文简约， 传文在层层问难中深入阐发微言大义。 《公羊传》 认为此经文是

嫌疑矛盾之言， 即微言： 既然是借， 则不必用璧； 天下之田为周天子所有，
则不得谓之 “许田”。 微言亦真亦假， 实虚、 有无难分， 启发解释者思考其

事实真相： 郑伯用璧与鲁桓公交易鲁国的朝宿之邑； 许田是鲁国的朝宿之

邑， 因近许而系于许。 据微言， 公羊家阐发其丰富复杂的大义： 一是尊周天

子； 二是不许郑伯买地， 以彰显诸侯不得专地的大义； 三是隐讳桓公卖朝宿

之地的大恶； 四是讳桓公之恶， 也是贬， 即桓公有见不得人的丑事。 “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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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隐而不显。 从 《公羊传》 的解释来看， 微言是嫌疑矛盾之言， 不易确定；
从微言把握事实的真相， 较困难； 大义是复杂矛盾之义， 不仅有多层次的丰

富意义， 且意义之间相互冲突， 在内容上是善恶、 美丑的混合， 在评价上是

褒贬、 讳损的混合； 从微言到大义辗转曲折， 故大义幽深。
《春秋》 昭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 ５１７ 年）： “秋， 七月， 上辛， 大雩。 季

辛， 又雩。” 《公羊传》： “又雩者何？ 又雩者， 非雩也， 聚众以逐季氏也。”
《春秋繁露·楚庄王》： “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 微其辞也。” 经文 “又雩”，
不是通常的言辞。 《公羊传》 在问难中指出 “又雩者， 非雩也”。 何休注曰：
“一月不当再举雩。 言又雩者， 起非雩也。” （《公羊传》 昭公卷注） 因此，
“又雩” 是嫌疑矛盾之言， 即微言， 董仲舒所谓之 “微其辞也”。 既然是微

言， 则其表面上所述之事非真非信， 暗指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公羊传》
依据下面的经文 “九月， 己亥， 公孙于齐， 次于杨州。 齐侯唁公于野井”
而认为， 这是指昭公聚集众人而驱逐季氏， 结果反被季氏赶走， 而逃往齐

国。 因此， 微言暗指之事， 与微言表面上所述之事不同。 微言未叙述历史的真

实， 即讳， 但讳而不隐， 即用嫌疑矛盾之言暗示、 启发读者追寻事情的真相。
微言所隐含的大义是复杂矛盾的， 一是讳尊隆恩而为昭公隐讳出奔的丑事， 二

是刺讥昭公行事之不智， 三是不赞同季氏驱逐昭公之事。 从整条经文看， 除

“又雩” 是微言外， 其他言辞皆是常言， 其意义清楚明白而无须解释。 如果判

断为微言， 则不能从表层义理解， 而要推见至隐， 以把握其深层的大义。
《春秋》 僖公二十八年 （公元前 ６３２ 年） “天王狩于河阳”。 《公羊传》：

“狩不书， 此何以书？ 不与再致天子也。” 董仲舒解释说：
故诡晋文得志之实， 以代讳避致王也。 （《春秋繁露·玉英》）
晋文再致天子， 讳致言狩。 （《春秋繁露·王道》）

公羊学家认为， 这条经文不是常言， 因为根据一般的笔法或常例， 周天子出

外打猎， 史书并不记录， 故这是变例， 即微言， 董仲舒谓之 “讳”。 因此，
经文表面上的叙事非真非信， 讳即隐藏了事实的真相。 微言暗指的事实真相

是， 晋文公二次召周天子至河阳， 然后率诸侯朝见。 这是根据上下两条经文

“冬， 公会晋侯、 齐侯、 宋公、 蔡侯、 郑伯、 陈子、 莒子、 邾娄子、 秦人于

温” “壬申， 公朝于王所” 而推出来的。 微言所隐含的大义是： 一方面不赞

同晋文公召周天子， 即退诸侯而尊周天子以表现尊王之义； 另一方面出于为

尊者讳而隐藏周天子的丑事， 也隐藏晋文公的失礼之事； 再一方面也有贬斥

周天子之义。 徐复观说： “按讳即是认为 ‘这是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也是

贬的一种方式。”① 因此， 大义的内容与褒贬的价值评价是复杂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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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庄公三年 （公元前 ６９１ 年） “秋， 纪季以酅入于齐”。 《公羊

传》： “纪季者何？ 纪侯之弟也。 何以不名？ 贤也。 何贤乎纪季？ 服罪也。
其服罪奈何？ 鲁子曰： ‘请后五庙以存姑姊妹。’” 《公羊传》 认为， 这条经

文有微言， 因为一方面说纪季以酅投降齐， 另一方面又称 “纪季” 的字而

不称名以褒之。 《公羊传》 揭示其事实真相及其意义： 纪季以酅入于齐而为

附庸， 向齐国服罪， 且请为五庙而存姑姊妹， 以保存先祖之祭。 这是善恶与

褒贬的混合。 董仲舒更进一步认为， 这条经文有嫌疑矛盾， 是微言， 一方面

称 “纪季” 而贤之， 另一方面又述纪季以酅入于齐而犯下三大罪： 大夫专

地、 公子去国、 君子避外难。 他不同意 《公羊传》 的说法， 而 “推见至隐”
以得到事实真相， 即纪侯使纪季以酅入于齐。 《春秋繁露·玉英》：

贤者不为是。 是故托贤于纪季， 以见季之弗为也。 纪季弗为而纪侯

使之可知矣。 ……齐将复仇， 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拒之， 故谓其弟曰：
“我宗庙之主， 不可以不死也。 汝以酅往， 服罪于齐， 请以立五庙， 使

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 率一国之众， 以卫九世之主。 襄公逐之不去，
求之弗予， 上下同心而俱死之。 故谓之大去。 《春秋》 贤死义， 且得众

心也， 故为讳灭。 以为之讳， 见其贤之也。 以其贤之也， 见其中仁

义也。
董仲舒认为， 微言的大义是为纪侯讳灭， 因为纪侯贤： 一是齐复九世之仇，
而纪侯上下同心而俱死之； 二是纪侯能得众人心； 三是纪侯有存宗庙而死国

的仁义之心。 因此， 董仲舒所推见的大义， 比 《公羊传》 更为丰富深微。
《春秋》 庄公四年 （公元前 ６９０ 年） “纪侯大去其国”。 《公羊传》： “大去者

何？ 灭也。 孰灭之？ 齐灭之。 曷为不言齐灭之？ 为襄公讳也。 《春秋》 为贤

者讳， 何贤乎襄公？ 复仇也。 何仇尔， 远祖也。 ……远祖者几世乎？ 九世

矣。 九世犹可以复仇乎？ 虽百世可也。” 《公羊传》 认为 “大去” 是为襄公

讳， 一方面隐其灭纪国的罪恶， 另一方面许其复九世仇之义。 但董仲舒认

为， “大去” 是为纪侯讳， 一方面隐纪侯亡国之事， 另一方面又褒纪侯之

贤， “以其贤之也， 见其中仁义也”。 由此可知， 董仲舒与 《公羊传》 对

《春秋》 微言大义的解释多有不同。
董仲舒总结道：

《春秋》 之书事时， 诡其实以有避也。 其书人时， 易其名以有讳

也。 故诡晋文得志之实， 以代讳避致王也。 诡莒子号谓之人， 避隐公

也。 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 变盛谓之成， 讳大恶也。 然则说 《春秋》
者， 入则诡辞， 随其委曲而后得之。 （《春秋繁露·玉英》）

微言， 即书事诡其实， 书人易其名， 即讳， 但讳而不隐， 故以嫌疑矛盾之言

暗示。 说 《春秋》 者要明其诡词而委曲地推见大义。 董仲舒说： “辞不能

及， 皆在于指， 非精心达思者， 其孰能知之……由是观之， 见其指者， 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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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辞。 不任其辞， 然后可与适道矣。” （《春秋繁露·竹林》） 所谓 “辞”，
即 《春秋》 言辞的表面义； “指”， 即 《春秋》 大义。 言辞的表面义与 《春
秋》 大义有很大的间距， 这就不能直接从言辞的表面义把握 《春秋》 之义，
即 “辞不能及， 皆在于指”。 解释者要突破言辞的表面义， “见其指者， 不

任其辞”， 以把握 《春秋》 大义。
综之， 公羊学家运用微言大义的解释理论， 创造性地阐发 《春秋》

大义： 一是微言与常言的分别不易确定， 有待于他们的主观判断； 二是微

言暗指的事实真相， 有待于他们的主观认定； 三是微言与大义存有重大的

间距， 这不仅有消极的影响， 也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 有待于他们

“推见至隐” “精心达思” 而发挥其主观思想， 以填补意义间距。 因此，
公羊学家的解释多牵强附会， 这是借解释 《春秋》 以建构其公羊学的思

想体系。

三、 《庄子》 “得意忘言”

微言大义， 实属于 “言意之辨” 的问题。 “言意之辨”， 起于孔子、 孟

子、 庄子， 盛于魏晋玄学家， 是魏晋玄学的基本命题。 “言意之辨”， 是讨

论言 （文本之义） 与意 （文本之意、 作者之意） 之间的分别和联系。 庄子

云 “得意而忘言”， 王弼云 “得意在忘象， 得象在忘言”， 郭象云 “寄言以

出意”。
汤用彤在 《言意之辨》 一文中说：

新学术之兴起， 虽因于时风环境， 然无新眼光新方法， 则亦只有支

离片断之言论， 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 ……依言意之辨， 普遍推

之， 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 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
王弼首唱得意忘言， 虽以解 《易》， 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
悉以之为权衡， 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 ……由此言之， 则玄学统系之

建立， 有赖于言意之辨。①

汤先生认为， 魏晋玄学家运用言意之辨的新眼光新方法而创立了玄学， 言意

之辨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用于经籍的解释； 二是忘言忘象契合玄学的宗

旨； 三是忘言得意以会通儒道之学； 四是用于名士的立身行事。 因此， 言意

之辨具有方法论层面的重大意义。
庄子首先提出 “得意而忘言” 的思想， 《庄子·外物》：

筌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筌； 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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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轻言重意， 夸大言与意的间距性、 对立性， 主张忘言而得意， 且推重忘

言之人。
结合 《庄子》 一书来看， 庄子之轻言重意的思想明显， 与众人之重言

轻意相反。 《庄子·天下》 云 “以谬悠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 时恣

纵而不傥， 不以觭见之也。 以天下为沉浊， 不可与庄语。 以卮言为曼衍， 以

重言为真， 以寓言为广”。 庄子虽有言， 但从不自以为是。 《庄子·寓言》
云： “言无言， 终身言， 未尝言； 终身不言， 未尝不言。” 终身言说， 若不

能得意， 则等于无言； 终身不言， 若能得意， 则等于言。 《庄子·齐物论》
云： “夫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 其所言者， 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 其未尝有

言邪？” 言是相对不定的， 不可执。 《庄子·齐物论》 云： “今且有言于此，
不知其与是类乎？ 其与是不类乎？ 类与不类， 相与为类， 则与彼无以异矣。
虽然， 请尝言之。” 不言不足以明道显意， 而言则离道背意， 故庄子用犹疑

之辞， 而尝试言之。
庄子标举 “忘言” “不言”。 《庄子·齐物论》 “大道不称” “大辩不言”

“圣人怀之， 众人辩之， 以相示也”。 《齐物论》 有一问三不知的故事， “吾
恶乎知之”。 庄子又不断地尝试言之， 以传达其大意。 因此， 言说者实有两

难： 不言不足以显意， 言则蔽意。 解释者也有两难： 不由言无法得意， 拘于

言也不能得意。 要之， 庄子之得意忘言的思想复杂矛盾， 其名为 “吊诡”
（《庄子·齐物论》）。

《庄子》 “寓言十九” （《庄子·寓言》）， 即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 首

先， 用一连串的寓言叙事说理， 寓言之中套寓言， 多重比喻； 其次， 寓言的

想象迷离荒诞， 有诡奇多变的神话色彩。 学人或认为， 《庄子》 谬悠荒唐之

叙事的目的是阐明其哲学思想， 其寓言不过是托意的工具而已。 或认为， 庄

子既是文学家， 又是哲学家， 其叙事主要是暗示、 烘托、 渲染人物的精神境

界。 牟宗三认为， 《老子》 与 《庄子》 的表达方法有差异， “ 《老子》 采取

分解的讲法， 《庄子》 采取描述的讲法”， “全部 《庄子》 是一大混沌， 亦是

一大玄智， 亦整个是一大诡辞”； 《老子》 与 《庄子》 的义理形态有差异，
“ 《老子》 之道有客观性、 实体性、 及现实性， 至少亦有此姿态。 而 《庄子》
则对此三性一起消化而泯之， 纯成为主观之境界”。① 主观之境界， 即境界

形态， 是主客融合的精神境界。 老子之道重于形而上学的意义， 而庄子之道

重于主客融合的境界义。 徐复观说： “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
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 这道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 但当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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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 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

时， 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① 庄子之道有形而上的意义， 这是哲学

的性格； 又有体道的境界义， 这是主客融合之意， 表现出最高的艺术精神。
宋人张端义 《贵耳集》 记载了一件轶事， （宋真宗） “宴近臣， 语及 《庄
子》， 忽命秋水， 至则翠鬟绿衣， 一小女童， 诵 《秋水》 一篇”。 宋真宗善

解 《庄子》。 清人程庭鹭认为 “向秀郭象应逊此女童全具南华神理”。② 因为

读 《庄子》 是为证悟庄子的精神境界， 即 “神理”， 这是不可言传的； 但向

秀、 郭象之注 《庄子》， 主要阐述其义理思想， 而失其韵味。 笔者认为， 庄

子是哲学家， 也是文学家， 其言意之辨是从哲学与文学上讨论的， 且偏重于

主客融合之意； 主客融合之意， 不可言传和授受， 即陶渊明 《饮酒》 所谓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而郭象的言意之辨是从哲学上讨论的， 意可

言传和授受。
魏晋玄学家向秀、 郭象对 《庄子》 的注释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向， 即

把 《庄子》 当作纯粹的哲学文本， 把庄子当作一个哲学家， 主要阐发庄子

的哲学思想， 故把庄文之寓言看成是暂时寄托之言， 其目的是托意而已。 魏

晋士人对庄子的接受分为两类： 一类是阮籍、 嵇康等， 主要会意庄子浪漫自

由的精神境界； 一类是向秀、 郭象， 主要阐发庄子的哲学思想。
王弼注 《周易》 《老子》， 倡导 “得意忘言” 的解经方法。 《周易略

例·明象》：
夫象者， 出意者也。 言者， 明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 尽象莫若言。

言生于象， 故可寻言以观象； 象生于意， 故可寻象以观意。 意以象尽，
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 得象而忘言； 象者所以存意， 得意而忘

象。 犹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 筌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筌也。 然

则， 言者， 象之蹄也； 象者， 意之筌也。 是故， 存言者， 非得象者也；
存象者， 非得意者也。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 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 言生

于象而存言焉， 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 然则， 忘象者， 乃得意者也； 忘

言者， 乃得象者也。 得意在忘象， 得象在忘言。 故立象以尽意， 而象可

忘也； 重画以尽情， 而画可忘也。③

这段文字的要义有三： 第一， 言与意是工具与目的之关系， 也是本末之关

系； 第二， 言是通向意的桥梁， “寻言以观象” “寻象以观意”， 虽言象轻于

意， 但重意而不废言象； 第三， “忘言” “忘象”， 即不滞于言象， 突破具体

言象的限制以把握抽象的本体。

·１５·

刘国民： 《春秋》 “微言大义” 与 《庄子》 “寄言出意” 辩示

①
②
③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３０ 页。
参见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二）》， 三联书店 １９８２ 年版， 第 ２８７ 页。
王弼撰， 楼宇烈校释： 《周易注： 附周易略例》，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４１４ ～ ４１５ 页。



王弼主要从哲学上会通圣人之意， 这对于向秀、 郭象注 《庄子》 有重

要影响。 从 《周易注》 《老子道德经注》 来看， 王弼是一位玄学家， 颇为自

信， 要突破圣人之言， 以把握圣人之意。 《老子》 第一章： “道可道， 非常

道； 名可名， 非常名。” 王弼注： “可道之道， 可名之名， 指事造形， 非其

常也。 故不可道， 不可名也。”① 可以言说的， 是有形有象的具体事物。 常

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 无形无名即无， 故不可言说。 因此， 常道是玄之又

玄的抽象本体， 是终极的玄理， 而非体道的人生境界。 汤用彤说： “夫具体

之迹象， 可道者也， 有言有名者也。 抽象之本体， 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
迹象本体之分， 由于言意之辨。”②

综之， 庄子 “得意忘言” 之说实是言意之辨的问题； 庄子重意轻言，
推崇忘言， 突出了言与意之间的间距性； 《庄子》 文本 “寓言十九” 的特征

践行了 “得意忘言” 的理论。 魏晋玄学家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法注释经典，
从哲学上会通 《老子》 《易》 的形上之意。 这皆为郭象标举 “寄言出意” 的

解释理论提供了依据。

四、 “寄言出意” 的解释方法

郭象是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 他的 《庄子注》 通过对 《庄子》 的注释

建构了一套新的道家思想体系，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是 “六经注我”
的典范作品。 郭象标举 “寄言出意” 的解释理论， 这与公羊学家的 “微言

大义” 有何区别和联系呢？
郭象认为 《庄子》 一书的主要特征是 “寄言出意”。 《庄子注》 指出

《庄子》 “寄言” 的地方有二十多处， 还有许多地方虽未指出寄言而实当以

寄言视之。 寄言出意与常言常义相对， 《庄子》 文本由寄言出意与常言常义

两部分构成。 常言常义清楚明白， 寄言出意隐晦难知。
《庄子·逍遥游》 注开宗明义地说：

鹏鲲之实， 吾所未详也。 夫庄子之大意， 在乎逍遥游放， 无为而自

得。 故极小大之致， 以明性分之适。 达观之士， 宜要其会归， 而遗其所

寄， 不足事事曲与生说。 自不害其弘旨， 皆可略之耳。
庄文叙述的鹏鲲之事， 即寄， 即寄言， 即寓言， 想象诡奇， 真假难辨。 “遗
其所寄”， 一是略而不考鹏鲲之事的真伪， 二是不必注释鹏鲲之事， 三是忘

寄言而会通庄子之大意。 这是轻寄言而重出意。 从寄言叙述的鹏鲲和学鸠之

事看， 庄文之义是， 小不知大而崇大抑小； 而郭象所阐释的庄子之意是， 小

·２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①
②

王弼撰， 楼宇烈校释：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１ 页。
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２１ 页。



大有分而皆能任性逍遥， 故小大价值齐一。 因此， 庄文之义与郭象解释之意

存有严重的矛盾和对立， 即寄言与出意存有重大的间距， 出意突破了寄言的

限制而较为自由地驰骋。
寄言， 突出了言的寄托性， 一是表层性、 外在性， 二是暂时性。 寄言之

目的是出意， 寄言的工具性由此显明。 寄言， 非真非信， 真假、 实虚、 有无

难分。 寄言与出意有重大间距。
《庄子·逍遥游》 有一则寓言， 尧自以为智慧不及许由， “夫子立而天

下治， 而我犹尸之， 吾自视缺然。 请致天下”， 许由不受， 曰 “子治天下，
天下既已治也”。 庄文之义是贬尧之有为而治， 崇许由游于山林之无为而治。
郭象以之为寄言， 非真非信， 虚实难分， “夫能令天下治， 不治天下者也。
故尧以不治治之， 非治之而治者也。 今许由方明既治， 则无所代之。 而治实

由尧， 故有子治之言” （《庄子·逍遥游》 注）， 这是委曲阐明寄言的出意。
“宜忘言以寻其所况” （《庄子·逍遥游》 注）， 忘言， 即摆脱寄言的束缚而

寻求庄子之意： 尧无为而治天下， 尧是既游于山林又能游于人间世的无待

者； 许由只是游于山林的有待者， 不过是尧的外臣， “若独亢然立乎高山之

顶……而为尧之外臣耳” （《庄子·逍遥游》 注）。 显然， 郭象崇尧而贬许

由， 与庄文之义相对立。 一般而言， 疏不破注。 成玄英疏曰： “然睹庄文，
则贬尧而推许， 寻郭注乃劣许而优尧者， 何耶？” （《庄子·逍遥游》 疏） 寄

言与出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庄文中尧是有为而治， 只游于人间世； 郭象注

文中尧是无为而治， 游于无穷。
《庄子·逍遥游》 叙述藐姑射山的神人， 肌肤若冰雪， 绰约若处子，

不食五谷， 吸风饮露， 乘云气， 御飞龙， 而游于四海之外。 这是庄子所推

崇的神人， 与人间世的圣人及众人相隔绝而获得绝对的自由。 郭象注曰：
“此皆寄言耳。 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 然其心无

异于山林之中， 世岂识之哉！” （《庄子·逍遥游》 注） 郭象以庄文之叙事

为寄言， 亦真亦假、 虚实难分， 故要突破寄言的限制而把握出意即庄子之

意： 神人即圣人， 居于朝廷之上， 以山林之心实行人间之事， 而把方内之

道与方外之道相融通。 因此， 寄言与出意有重大的间距； 且出意的圣人有

丰富复杂的内容， 不同于儒家之圣人， 也不同于庄子之神人， 而是儒道两

家的结合。
要之， 寄言出意是言意之辨的关系的一种， 是反常的言意之辨。 第一，

寄言混在庄文中， 难以辨识， 故要特别点醒出来， 以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

二， 寄言是暂时所寄所托， 是嫌疑矛盾之言， 亦真亦假、 虚实难分， 故轻言

甚至废言。 第三， 出意即庄子之意， 有丰富复杂的意义， 是解释之目的。 第

四， 寄言与出意存有重大的间距， 故寄言之出意隐约深微， 往往为世人所难

知或误解， 郭象谓 “而惑者遂云……斯失之远矣” “世徒见尧之为尧， 岂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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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冥哉” （《庄子·逍遥游》 注）， 解释者要推见至隐。
王弼的言意之辨是， 言为末， 意为本， 举本统末而未尝无末， 重意轻言

而不废言， 忘言是不拘泥于言， 部分地突破言的限制而把握意， 故言与意的

间距性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其所阐发之意虽有所发挥， 但相去不远。 郭象的

寄言以出意是重意轻言甚至废言， 夸大言与意的对立性， 庄子之意与庄文之

义有重大的间距； 这利于郭象较为自由地发挥主观思想， 以填补重大意义间

距的空间。
《庄子·山木》 有一则寓言。 庄子游于栗园， 看见一个异鹊， 执弹弓欲

击之； 又见一蝉， 正在树荫下休息， 一螳螂在后面欲搏之； 又见一异鹊在

后， 欲袭击螳螂。 这时， 虞人怀疑庄子欲偷盗其栗， 逐而斥责之。 庄子不禁

感慨， 事物之间相互逐利忘身， 皆成为牺牲品。 因此， 庄子弃弹弓而归家，
三月不出门庭， 自反自省， 修行入道。

郭象注曰： “夫庄子推平于天下， 故每寄言以出意， 乃毁仲尼， 贱老

聃， 上掊击乎三皇， 下痛病其一身也。” （《庄子·山木》 注） 郭象认为庄

子常常 “寄言以出意”， 庄文叙述的庄子之事是 “寄言”， 为什么呢？ 因为

这是嫌疑矛盾之言， 不符合庄子的品格和行为， 庄子不可能像世人一样守

形而忘身， 留意于利害。 成玄英疏曰： “夫庄子大人， 隐身卑位， 遨游末

国， 养性漆园， 岂迷目于清渊， 留意于利害者邪！ 盖欲评品群性， 毁残其

身耳。” （《庄子·山木》 疏） 既然是寄言， 则庄子所谓 “吾守形而忘身”，
即 “下痛病其一身也”， 未必真实可信， 不过是借之托意而已。 推而广之，
庄文毁仲尼、 贱老聃、 掊击三皇， 也是寄言， 非真非信， 不是诋毁圣人，
而是借之托意。

此寄言即庄文之义是什么呢？ 如果从庄文直接推论， 则意义是忘利而存

身， 这是从蝉、 螳螂、 异鹊与庄子之相为逐利而忘身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道

理。 郭象所阐释的出意是， 庄子、 孔子等冥世而游于无穷， “夫身在人间，
世有夷险， 若推夷易之形于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 斯守形而忘身者也”
（《庄子·山木》 注）。 人世有夷险， 若不能考虑夷险之形而冥合之则遭害。
因此， 寄言与出意有重大的间距； 出意不是从寄言中直接贯通地推出， 而是

从寄言中辗转曲折地推见至隐。 郭象不能接受庄文之义， 因为他认为， 众人

相为逐利而牵累以忘身， 是出自本性的要求， 是任性逍遥， 圣人要顺之， 而

不能要求众人忘利。 郭象之出意也代表其圣人观， 即庄子、 孔子等圣人能冥

合时世而游于任何境遇中。
《庄子注》 中至少有五次出现 “寄明” 观念 （《齐物论》 注、 《大宗师》

注、 《天地》 注、 《知北游》 注、 《渔父》 注等）， 即寄言以明意， 与寄言以

出意相同。
《庄子·齐物论》 有一则寓言。 昔者， 尧问于舜曰： “我欲伐宗脍胥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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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而不释然。 其故何也？” 舜曰： “夫三子者， 犹存乎蓬艾之间。 若不释

然， 何哉！ 昔者十日并出， 万物皆照， 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庄文之义是

批评尧、 舜之有为。
郭象注曰： “于安任之道未弘， 故听朝而不怡也。 将寄明齐一之理于

大圣， 故发自怪之问， 以起对也。 ……夫物之所安无陋也， 则蓬艾乃三子

之妙处也。” （《庄子·齐物论》 注） 郭象认为庄文所述的尧、 舜之事是

“寄言”， 为什么呢？ 这是嫌疑矛盾之言， 因为尧、 舜若讨伐三子则违背其

大圣的品格， 即 “于安任之道未弘”。 既是寄言， 则非真非信， 而有隐曲

深微的意义。 这一方面表明， 尧、 舜没有讨伐三子之心， 也没有听朝不怡

之情， 庄文也非批评尧、 舜之有为； 另一方面从寄言中推见至隐， 以彰明

出意， 即尧、 舜大圣执守齐一之理， 万物的性分不同， 自得之场不同， 但

万物在自得之场中任性逍遥是齐一的， 蓬艾之地即三子的自得之场， 即妙

处， 故圣人无为而顺之。 因此， 出意的内容丰富复杂， 且寄言与出意存有

严重的对立。 庄子寄言之义是批评尧、 舜之有为 （忧患天下而讨伐三子，
救民于水火之中）， 标举无所作为而任之。 郭象阐释的庄子之意是， 颂赞

尧、 舜大圣深明齐一之理， 无为而冥物， 即顺三子的本性而为， 以助成三

子之任性逍遥。
《庄子·大宗师》 有一则寓言。 道家人物子桑户、 孟子反、 子琴张，

“三人相视而笑， 莫逆于心。 遂相与为友”。 道家所谓之朋友是彼此相忘，
不相互关心和帮助， 所谓 “鱼相忘乎江湖， 人相忘乎道术”， 这有异于世俗

之朋友。 郭象注曰： “若然者， 岂友哉？ 盖寄明至亲而无爱念之近情也。”
（《庄子·大宗师》 注） “若然者， 岂友哉？” 这是质疑庄文有不合常情常理

的嫌疑和矛盾。 郭象以之为寄言， 其彰明之意是， 至亲之心无偏爱， 从而一

视同仁地包容众生。 “无爱” 看似与寄言之义同， 但两者有实质上的分别。
庄文所谓之朋友彼此相忘而无爱， 木然而无动于衷， 即彼此无责任感与相互

救助的作为。 郭象一方面把朋友之间的关系转换为至亲 （圣人） 与众人之

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赋予至亲无爱之特定的意义， 即至亲之心涵融万情以为

一而虚灵不昧， 未感应时呈现出虚静之无情， 感而后应则与任何事物之情相

融合， 冥之顺之， 助成任何事物之情的实现。 因此， 寄言与出意有重大的间

距， 出意脱离寄言的制约而隐曲深微。
《庄子·盗跖》 叙述孔子拜访盗跖之事。 盗跖有大段的言说， 排斥圣知

而斥责尧、 舜， 鄙视名利而轻视夷、 齐。 孔子听了之后， 目瞪口呆， “目茫

然无见， 色若死灰， 据轼低头， 不能出气” （《庄子·盗跖》）。 孔子归来，
仍心有余悸， 对盗跖之兄柳下季说： “然。 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 疾走料虎

头， 编虎须， 几不免虎口哉！” （《庄子·盗跖》） 庄文显然是借盗跖之口嘲

讽和批评孔子。 郭象注曰： “此篇寄明因众之所欲亡而亡之， 虽王纣可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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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众而独用己， 虽盗跖不可御也。” （《庄子·盗跖》 注） 郭象以孔子拜访

盗跖之事为寄言， 非真非信， 从而回护庄文对圣人尧、 舜、 孔子的嘲讽和批

评， 维护其理想人格的形象。 寄言以明意， 即圣人因众、 顺众而不用独知独

见， 从而无心而冥物， 这建构了理想人格的基本品质。 寄言与出意有严重的

对立。 成玄英疏多不破注， 但此处破例说： “而言此章大意排摈圣迹， 嗤鄙

名利， 是以排圣迹则诃责尧、 舜， 鄙名利则轻忽夷、 齐， 故寄孔、 跖以见意

也。 若郭注意， 失之远矣。” （《庄子·盗跖》 疏）
《庄子注》 有不少注文， 虽未标示寄言， 但仍是忘言之辩， 这是暗用寄

言出意的理论以注释 《庄子》。 《庄子·渔父》 有一则寓言。 孔子见到渔父，
而聆听其教诲， 受其感发， 欲弃方内之道， 而追方外之道。 孔子云 “故道之

所在， 圣人尊之。 今渔父之于道， 可谓有矣， 吾敢不敬乎” （《庄子·渔

父》）， 即江海之士能下儒家之君子。 郭象只在文末有一注：
此篇言无江海而间者， 能下江海之士也。 夫孔子之所放任， 岂直渔

父而已哉？ 将周流六虚， 旁通无外， 蠕动之类， 咸得尽其所怀， 而穷理

致命， 固所以为至人之道也。 （《庄子·渔父》 注）
郭象以此为寄言， 非真非信， 即嫌疑矛盾之言。 因为孔子是大圣， 不可能尊

崇和信奉渔父的方外之道。 郭象所阐释的庄子之意是， 孔子是无待者， 既能

游于江海， 又能游于人间世； 而渔父是有待者， 只能游于江海。 孔子 “无江

海而间者”， 即与江海不相间隔， 能游于江海中， 这不是渔父所能理解的，
所谓小不知大， 故孔子能下江海之士。 显然， 郭象所阐释的庄子之意即出意

与庄文本义即寄言相冲突。 这段文字虽未出现寄言和忘言之说， 但实质上是

忘言之辩、 寄言出意。
要之， “寄言出意” 是庄文中特殊的、 反常的言意， 区别于庄文中一般

的、 正常的言意 （常言常义）。 寄言与常言混合在一起， 难以辨识。 寄言，
即嫌疑矛盾之言， 真假虚实难分。 出意， 即庄子之大意， 有丰富复杂的内

容。 寄言与出意有重大的间距， 寄言是末， 出意是本， 崇本息末， 忘言得

意。 因此， 《庄子注》 重在阐发 《庄子》 的 “寄言出意”， 换言之， 郭象用

“寄言出意” 理论解释 《庄子》。 汤一介以之为郭象注 《庄子》 的主要方法，
即突破庄文之义的限制而发挥郭象的思想。① 韩林合说， 这只是郭象注 《庄
子》 的一种方法， 当郭象的解释与庄文发生明显矛盾时， “为了消解这种严

重的矛盾， 郭象求助于其寄言论， 认为庄子相关的文本实际上是寄言， 其真

正的意义与他的相关诠释并不矛盾。 既然庄子的相关言论是寄言， 那么读者

也应当充分注意这一点， 不要执着于这些言论， 而是要深挖它们的真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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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此即郭象赋予庄子 ‘得意而忘言’ 一语的独特意义”。① 刘笑敢说： “与
其说 ‘寄言出意’ 是郭象的方法， 不如说是郭象自觉本人思想与庄子原文

不一致时的托词或辩解之方。”② 笔者认为， 寄言出意， 是郭象注释 《庄子》
的基本理论， 具有方法论与本体论的意义； 在解释的方法上， 这有利于郭象

摆脱庄文的束缚， 而较为自由地发挥庄子之意； 在解释的效果上， 这有利于

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的庄子之意 （即郭象之意） 的冲突， 从而确

证其解释的合理性、 有效性。

五、 结语

汉代公羊学家认为 《春秋》 有微言大义， 魏晋玄学家认为 《庄子》 寄

言出意， 二者皆存在言意之辨的问题。 正常的言意之辨是言表现意， 言不尽

意， 言与意有一定的间距。 解释者不能拘泥于言， 而要突破言的一定限制以

把握意。 微言大义、 寄言出意， 是经典中反常的言意之辨； 言是工具， 真

假、 虚实、 有无难分； 意是目的， 有丰富深刻、 复杂矛盾的意义； 言与意有

重大的间距。 这造成了理解的障碍， 也有利于解释者摆脱言的束缚而较为自

由地阐发其意， 即忘言得意。 因此， 公羊学家之解释 《春秋》、 玄学家之解

释 《庄子》， 皆是借经典以发挥己意， 有过度诠释的基本特征。 公羊学家之

标举微言大义， 有其文本性的基础， 即 《春秋》 本身含有微言大义， 公羊

学家加以增饰， 不仅把 《春秋》 神圣化、 神秘化， 且借之建构了公羊学的

思想体系， 而为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服务。 郭象倡导寄言出意， 也有文本性的

基础， 即 《庄子》 主要以寓言叙事说理， 其言辞谬悠、 荒唐。 郭象进一步

将其夸大， 以重新建构玄学的思想体系， 来解决庄子思想在魏晋时期所面临

的课题， 例如任性逍遥、 自然与名教之辨、 圣人人格等。 微言大义、 寄言出

意皆具有方法论与本体论的意义。 在解释方法上， 这有利于解释者突破经典

言辞的限制而自由地发挥孔子、 庄子之意； 在解释效果上， 这有利于解释者

消解经典言辞之义与其所阐释的孔子、 庄子之意的冲突， 从而确证其解释的

合理性和有效性。

（责任编辑： 周勤勤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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